


<<<超過3筆地號者請以第㇐筆代表案 名：新北府建設板橋區新板段885地號等8筆土地集合住宅新建工程
申請地號： 885、886、887、888 、888-1 、888-2、889及889-1地號等8筆土地 (請全部填寫)

申請單位：新北府建設有限公司
聯絡地址：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
設計單位：都市設計建築師事務所

聯絡地址：22001新北市板橋區中山路1段161號11樓
送件日期：○○○○.○○.○○(請依該次實際送件日期更新)

範
例

聯絡人：02-29603456 分機01 ○先生/小姐
手機：0900-000000

聯絡人：02-29603456 分機01 ○先生/小姐
手機：0900-000000

正立面模擬圖㇐張

(含景觀)

新北市都市設計簡化審議報告書 APPLICATION FOR URBAN DESIGN RE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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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OO年OO月OO日申請日期

新北市OO區OO段OOO地號等O筆土地申請標的地段地號

「變更OO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
討)」案都市計畫

OO區土地使用分區

申請單位

簽

章

OOO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OOO申請單位

OOO（02-29603456）申請單位聯絡人

新北市OO區OO路O段OOO號O樓申請單位地址

設計單位

簽

章

OOO建築師事務所設計單位

OOO( 02-29603456 )設計單位聯絡人

新北市OO區OO路O段OO巷OO號
OO樓地址

新北市建開證字第OOO號開業證書字號

1-1、申請書

茲委託OOO建築師事務所 全權代表本人辦理新北市OO區OO段OOO地號等O

筆土地之「OOO建設OO區OO段OOO地號等O筆土地OOO新建工程」，申請都

市設計審議㇐切事宜，特立此委託書。

委託人：OOO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簽章)

負責人：OOO

地址：新北市OO區OO路O段OOO號O樓

電話：02-29603456

受委託人：OOO建築師事務所 (簽章)

建築師：OOO

地址：新北市OO區OO路O段52巷13號2樓

電話：02-29603456

1-2、委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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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單位：OOO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OO

申請標的地段地號：新北市OO區OO段OOO地號等O筆土地
申請標的地址：新北市OO區OO街

㇐、本工程圖樣及說明書除規定項目及依法應交由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項目外，
其餘由本建築師簽證負責。

二、依法應交由依法登記開業之專業工業技師負責辦理之項目並已依法交由相關專業技師負責
辦理，本建築師並負連帶責任。

三、本報告書之書圖內容均屬事實，亦無侵犯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

此致

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設計建築師： OOO建築師事務所 （簽章）

OOO建築師

開業證書字號：新北市建開證字第OOO號

1-3、新北市都市設計審議建築師簽證表

第 案案號OOO建設OO區OO段OOO地號等O筆土地OOO新建工程案由

㇐、申請位置：新北市OO區OO段OOO地號等O筆土地
二、設計單位：OOO建築師事務所 建築師：OOO
三、申請單位：OOO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OOO
四、土地使用分區：OO區（建蔽率OO%、容積率OOO%)
五、設計概要：

(㇐) 設計內容：地上O層、地下O層，OO造，OOO(用途)
(二) 建築基地面積：OOO㎡

設計建築面積：OOO㎡
設計建蔽率：OO%

(三) 總樓地板面積：OOO㎡
設計容積面積：OOO㎡
設計容積率：OOO%

(四) 新建建築各層用途如下：
B2-4F ：停車空間、機房、水箱
B1F ：防空避難室兼停車空間、機房
1F ：店鋪、門廳、梯廳
2F ：集合住宅、管委會使用空間
3~13F：集合住宅
R1F  ：樓梯間
R2F  ：樓梯間、機械室。
R3F  ：機械室、水箱。

(五)戶數 ：戶數為OO戶
(六)停車空間：汽車：應設OO輛，實設OO輛(自設OO輛)；

機車：應設OO輛，實設OO輛(自設OO輛)；
自行車：應設OO輛，實設OO輛(自設OO輛)。

(七)餘詳報告書
六、法令依據：「變更OO細部計畫(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第二次通盤檢討)」案土地使用

分區管制要點第OO點辦理。
七、辦理經過：

本案設計單位於OOO年OO月OO日函送都審報告書到府。

1-4、提案單(系統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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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切結書

立切結書人：OOO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OOO，茲切結所檢附「

OOO建設OO區OO段OOO地號等OO筆土地OOO新建工程」之都市設計審議

內容及相關各項申請文件，均正確且屬實。其相關法律責任均由立切結書人

OOO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OOO自行承擔，與 貴府無關。上開書圖文

件內容如有不實或有誤，應配合各項規定辦理更正事宜或同意 貴府得無條件撤

銷核備都市設計審議之行政處分，不得異議並不得要求任何賠償或補償。

立切結書人：OOO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OOO

統㇐編號：
聯絡住址：新北市OO區OO路O段OOO號O樓
聯絡電話： 02-29603456

設計單位：OOO建築師事務所 (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OO 月 OO 日

本公司申請「OOO建設OO區OO段OOO地號等O筆土地OOO新建工程」 ，

辦理都市設計審議，同意下列事項：

㇐、報告書所載之文件，有關土地清冊或謄本等涉及個人資料保護法限制公開部分

，同意另行造冊，並於報告書中僅揭露面積、地段、地號等必要欄位，以維護

土地所有權人之相關權益。

二、有關審議中或審議完成案件，如本府有公務需求或地方立法機關或民意代表口

頭或書面要求提供時，同意提供下列報告書資料供參：

1、都市計畫圖及基地位置

2、地面層景觀配置平面圖

3、綠化植栽表(含樹種、樹徑及覆土深度) 

此 致

新北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申請單位：OOO建設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人：OOO (簽章)

設計單位：OOO建築師事務所 (簽章)

1-6、資訊公開同意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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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都市設計簡化程序審議檢核表
頁碼檢討結果檢討說明審查重點項次

公共開放空間系統：㇐

■符合
□免檢討

（㇐）開放空間設計：開放空間應具有公共性、開放性、服務性與可及性，並供非特定民眾休憩與使用，不得設置阻隔設施，並應
考量無障礙環境設計。

4-1■符合
□免檢討

（二）防災間隔：
1. 建築物應自基地境界線退縮淨寬㇐點五公尺以上建築。
2. 基地面寬未達十四公尺者：

(1)基地面寬十公尺以上未滿十四公尺，雙側至少留設淨寬㇐公尺。
(2)基地面寬七公尺以上未滿十公尺，單側至少留設淨寬㇐點五公尺。
(3)基地面寬未滿七公尺，單側至少留設淨寬㇐公尺。

4-1■符合
□免檢討

（三）防災通道：依據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規定或以整體街廓規劃防災通道，應符合下列規定：
1. 鋪面應配合周邊形式態樣整體設計。
2. 淨寬、淨高應符合防災需求。
3. 基地內法定退縮空間位置應配合防災通道規劃配置。

4-2■符合
□免檢討

（四）防災間隔及防災通道，除必要綠化不得有地面構造物，上方並以淨空設計。

人行空間及步道系統：二

4-1

4-2
4-2
4-1
4-1
4-1

■符合
□免檢討

（㇐）除都市計畫及相關法令另有規定外，基地臨接十公尺以上道路者 ，若未留設騎樓時，其臨該道路側應至少退縮寬四公尺以上
無遮簷人行道及綠帶。基地臨接未達十公尺道路者，應至少留設二公尺以上之人行步道。

（二）人行步道或法定退縮空間高程應與公有人行道㇐致，並與鄰地順平處理且應考量無障礙動線，橫向坡度以不大於百分之二點
五為原則。

（三）車道穿越人行空間，其鋪面應為防滑材質，其高程應與相鄰人行空間㇐致。
（四）人行空間內（含綠帶）原則不得設置招牌廣告及樹立廣告。
（五）地下室通風系統應結合建築物設計。倘有設置於建築物外部之必要者，排風方向不得面對人行空間。
（六）人行空間內若原已有硬體設施物（如候車亭、依法申請設置之廣告物），則須考量開發案之統整性，共同規劃設計。

交通運輸系統之設計：三

4-1■符合
□免檢討

（㇐）每㇐宗基地以設置㇐處車道出入口為原則。
（二）汽機車車道寬度於人行空間出入口處應縮減為六公尺以下；機車停車位總數大於㇐百部，出入口得以八公尺以下設置。
（三）車道出入口截角半徑應小於㇐點五公尺。
（四）汽機車坡道於地面層起始點至人行通行空間、法定退縮範圍、騎樓或法定退縮空間獎勵範圍之間應留至少六公尺平地緩衝空

間，但停車總數量五十部以下者，得設置四公尺。該緩衝空間兩側以植栽或設施區隔以維護行人安全，車道破口並依相關法令
檢討視距角度。

（五）地面層不得設置迎賓車道。
( 六 ) 倘開發基地有特殊使用需求（如：廠房、大型商場等），經提送交通影響評估審查同意內容辦理。

景觀計畫四

4-1
4-1
4-2

4-2
4-1
4-1

■符合
□免檢討

（㇐）植栽設計應提出基地植栽配置構想，並依當地生態氣候等條件選擇適當之樹種，以複層植栽規劃。
（二）植栽設計部分之覆土深度，喬木應大於㇐點五公尺，其樹冠底離地淨高二點五公尺以上，樹穴覆土淨寬不得小於㇐點五公尺，

灌木覆土應大於零點六公尺，地被植物應大於零點三公尺；喬木米高徑應達八公分以上。
（三）人行空間內之綠帶不得設置高出地面之樹圍石、花台等阻隔物，以利雨水入滲。
（四）基地內人行道退縮寬度達六公尺以上者，應設計雙排大型常綠喬木。
（五）沿街步道式法定退縮空間或法定退縮式綠帶（廊）須延續鄰地之樹型及樹穴位置設計。

設計建築師：OOO 簽章

2-1 新北市都市設計簡化審議檢核表  條文內容應逐條檢討，並將實際檢討情形填入檢討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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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
地

S:1/500

地籍圖

S:1/3000

都市計畫圖

500m

 標明所在都市計畫、基地範圍，並詳列包含○○區○○段○○地號
……等○筆土地。

3-1都市計畫圖及地籍圖 (請以1頁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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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免建築線指示函文
3-2 建築線指示圖(請以1~3頁載明)  建築線指示圖上注意事項，如基地內水利用地、現有巷道…等。

 免指定建築線公文。

 應檢附完整建築線指示圖

3-2-1



1. 免建築線指示函文
3-2 建築線指示圖

3-2-2



1 2 3

54

KEY PLAN

1

54

2

3

3-3 基地周邊環境現況照片(請以1頁載明)

1.府後街現況

 應標註現況高程、現有植栽、道路寬度、鄰房占用、人行道等公共

設施及周邊環境。

 基地及鄰地現況照片(繪索引圖；標註拍攝日期、地點及方向)。

變更案需用”最新”現況照片

2 0 1 8 . 0 8 . 1 5

2 0 1 7 . 0 8 . 1 5 2 0 1 7 . 0 8 . 1 5

2 0 1 8 . 0 8 . 1 5

2 0 1 7 . 0 8 . 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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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全區街廓配置圖說明(請以1頁載明)

請標示沿街GL及EL高程

請標示鄰地
GL及EL高程

請標示鄰地
GL及EL高程

請標示沿街GL及EL高程

請標示沿街GL及EL高程

 應標示現況高程、設計高程、法定退縮人行道等公共空間與周邊鄰

地環境高程關係。

3-4



4-1景觀配置圖(請以1~2頁載明)

地下室開挖範圍

2.5M人行步道

2.02人行步道

建築線

建築線

地界線

地界線

2.0M人行步道

2.5M人行步道

應標明事項：

 建築線、地界線、前院側院退縮
、地下開挖範圍。

 其他依規定應退縮或留設檢討(騎
樓、無遮簷人行道、開放空間範圍、
土管規定留設之自行車道等)。

 人行道寬度、高程、汽機車出入
口、車道寬度、廢氣排出口。

 道路名稱、道路寬度、車行方向
、行穿線、公共設備、公有人行
道範圍及寬度、行道樹、路燈等
。

 建議圖面比例為 1/300 至 1/500 區間。

請標示退縮範圍
請標示GL及EL高程

請標示公共設施
請標示道路開闢說明

請標示開放
空間高程

請標示停車空間範圍

請標示車道寬度

請標示人行道斜率

請標示地
界退縮

請標示人行道高程
請標示斜率
請標示高程(人)

請標示道路高程

請標示人行道斜率
請標示人行道高程

套繪鄰地

套繪鄰地

4-1

2.5% 2.5% 2.5% 2.5% 2.5%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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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層景觀剖面圖 C-C’ S:1/100

壹層景觀剖面圖 D-D’ S:1/100

D’

D

C’

C

4-2 景觀剖面圖(請以1~2頁載明)

應標明事項：

 索引圖：需套繪開挖範圍線，並標註剖面位置
。

 道路範圍、地界線、1 樓及地下室建築物範圍

(包含結構、頂版及地坪)標高、與鄰地高程、

坡度、覆土深度、人行道斷面及淨寬。

 看建案規模，建議圖面比例為 1/30 至 1/100
區間。

 基地內退縮開放空間達六米以上，人行步道需
種植雙排喬木，且人行道淨寬2.5m以上。

Key Plan

V1090322

請標示GL及
EL高程

請標示高程

請標示高程

請標示GL及
EL高程

4-2

2.5% 2.5%

2.5%
2.5%


